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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情况

2025 年度本单位公益慈善事业支出比例未达规定标

准，主要受多重客观因素综合影响：一是部分以前年度限定

性捐赠资金经与捐赠方协商调整执行周期，约定为

2026—2028 年度分年度实施的长期项目，2025 年度暂未列

支；二是部分项目因地方实施进度、结项验收及报账流程滞

后，资金需跨年度支付；三是部分项目实施周期自然跨年度，

按进度需在次年拨付资金；四是 2025 年度本单位处于理事

会换届筹备、法人变更阶段，同时业务主管单位相关工作人

员调整，导致项目审批、资金拨付流程整体滞后。上述情形

均属于客观合理的延迟情形，相关资金安全完整，项目真实

合规，待相关手续及流程理顺后将及时执行拨付。


